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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昌：我想如果方便的話，請保險局的李局長也一起上來。主委跟局長兩位早，

我相信今天大家在這邊審保險法第107條的條文，事實上心情都一定非常的沉重，

因為畢竟發生了這麼大規模的災難，造成了這麼多未成年的幼童罹難這樣一個不

幸的事件，是任何一個社會都不願意見到，對於所有父母他們因此所遭受精神上

面的痛苦，我們大家完全都感同身受，那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非常多的委員基

於非常的善意，他們希望就有關於保險法107條的規定的修正，那能夠放寬他們

在投死亡保險的時候得到給付，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受到這些法律提案背後所基

於的善意。 

 

不過在另外一方面，保險法107條大概是我國過去這幾年針對有關於保險事

故的條文在範圍不斷地調整變動當中最頻繁的一個條文，我相信主委跟局長應該

都非常的清楚，那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非常多令人敬重保險法的學者，不管是

台大的教授，政大的教授，甚至有實務界負有豐富經驗的法官他們都提出了一個

警訊，就是今天我們一直在談到的風險的問題。 

 

那因此在這個委員會當中，對這個條文去進行更縝密的檢視我個人認為是有

必要的，那為了要使得我們接下來的檢視或者是一些問題能夠獲得更進一步的釐

清，我接下來有幾個問題想要請教主委，或者是局長要代為回答也沒有問題。 

 

第一個事情是我們目前在法規範107條禁止就15歲以下的幼兒，然後去定死

亡保險，因此在市面上面這個條文發生效果以後所出現的保單是不是都不應該有

15歲以下的幼童的死亡當作保險事故的保單存在？ 

 

主委：那個保單在投保的時候，因為兒童可以有，他有很多附加險是放在一起的，

所以那個保單剛剛那個吳秉叡委員就有提到就是說，事實上這個保單在法條上，

在契約上是寫得很清楚的，可是他保單其實是還是存在的。 

 

黃國昌：所謂契約上寫得很清楚指的是什麼意思？ 

 

主委：就是他15歲之前如果死亡的話是退回他的保險費加計利息。 

 

黃國昌：那也就是說在保險契約當中已經有明文做這樣子的限制規定了嗎？ 

 



主委：是。 

 

黃國昌：那假設今天即使立法院通過了107條的修正案，而且通過了溯及既往的

條款，在契約條款不變的情況之下，這一些不幸罹難的幼童的父母可以領得到保

險金嗎？ 

 

主委：這就是我剛剛有提到的是，如果這個已經死亡的人他契約已經結束了就沒

有辦法去溯及既往，所以在執行上是會有法律上的問題的。 

 

黃國昌：因為我們現在有兩個層次，一個是法律的層次，一個是契約的層次，那

我相信非常多的委員提出法律上面的層次讓這個法條107條的修正可以溯及既

往立法的目的是希望那些父母可以得到理賠，但是事實上在契約上面有限制的情

況之下，單純的改變這個法條，剛剛主委也說了嘛，因為契約上面義務以及契約

條款上面的拘束，現實上面是沒有辦法達成這樣的效果，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今

天進行立法的時候，法律上面的限制跟契約上面的限制要很清楚釐清的一件事情，

因為假設，我只是說假設，假設我們完成107條規定的修正又完成溯及既往的條

款，結果最後那些不幸罹難的父母還是沒有辦法得到任何保險金的賠償的話，我

相信接下來會造成的誤會跟不諒解會越來越大。 

 

那第二個部分，我想要請教主委跟局長的是說，在死亡保險的時候，我們的

保險利益是什麼？ 

 

主委：是對於這個投保人的經濟損失給予補償，所以對於這樣子來講，因為小孩

子並沒有經濟能力，所以在這個受險的部分其實是規範是因為他並不會賺錢，所

以他並沒有投保的利益。 

 

黃國昌：非常好喔，那個我不知道保險局的局長對於其他國家的立法例，對有關

於一定歲數以下的幼童的死亡保險所採取的立法例，可不可以請局長跟大家做一

下簡單的說明？ 

 

李局長：謝謝委員，有關國外立法例的部分，國外也有禁止兒童未成年兒童的一

個死亡保險的保單，那也有限制保險金額的，據我們的瞭解是法國跟韓國他是禁

止，法國的話是禁止12歲以下的兒童死亡保單，韓國是15歲以下的死亡保單，

那其他的有些國家是有限額的，譬如說美國、日本、中國大陸跟韓國等他們是對



於不同歲數的部分有一些限額的一些規範，大概簡單是這樣，詳細的資料如果委

員需要我再提供給委員參考，謝謝。 

 

黃國昌：這些國家採取這樣子的立法例，不管是全面的禁止還是限定一定的保險

金額，局長您知不知道主要的考慮是什麼？ 

 

李局長：我想可能有一些是就是剛剛主委提到是道德危險的問題，也有一些就是

說，兒童本身他真的就是不是我們死亡保險的這個急迫的金額，原則上以此得到

一個經濟上的保障，剛剛主委也有提到說因為兒童本身他並不是一個經濟的主要

來源，所以這部分大概就是不同國家有大概是道德危險，還有一個保護兒童這樣

子的權益的考量。 

 

黃國昌：謝謝局長，我現在再提另外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假設如果107條的規定

那我們開放了在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的事故的時候，有關於幼兒的死亡保險，假

設啦，這個開放如果限制的話，那不曉得主委或者是局長認為保險法第105條有

關於死亡保險的同意權的行使的條文是不是有必要隨之變動？ 

 

李局長：謝謝委員，這塊確實有學者提到這一塊，就是有關是不是未成年的這個

部分要不要得到誰的同意，這一塊目前我們法律上確實是沒有這樣的一個規範，

可能在第107條的時候是可以同時考量這個問題，因為實務上的解讀跟有些學者

的意見事實上是不太一致。 

 

黃國昌：沒有呃......當然啦，就107條未來會不會按照很多委員的提案去進行修

正，我現在沒有辦法做預測，但是我會希望金管會或是保險局這邊先做一個功課，

做一個功課是說，假設如果在這個委員會討論，大家大致的方向是要就一些非常

限縮特定的天災做開放的話，那105條的條文相對應的設計應該要做如何的調整，

我們可能要一併的來加以考量，對107條到底要不要開放這件事情，我覺得接下

來應該會有相當豐富多元的討論，但是就相應的就105條同意權的行使，包括了

說以幼兒當作被保險人的死亡事故，這個時候他的同意權如何行使，那他同意權

沒有辦法有效行使的情況之下，由法定代理人來加以行使真的適當嗎？因為法定

代理人常常就是整個保險契約的要保人，也非常有可能是最後的受益人，那在這

個情況下，有沒有必要由一個第三個機構介入的必要性，譬如說是家事法院，由

家事法院的法官斟酌子女的最佳利益的保護，在這個時候代替同意權的行使，那

這些相關105條跟伴隨著107條修正可能出現的法律配套的方案，我會希望說金



管會或者是保險局這邊能夠未雨綢繆的先做一些準備，那接下來在整個委員會審

議討論的過程當中可以一併的交給委員來加以處理。 

 

那最後一件事情我想要請教保險局的知不知道說，針對於在請領保險金給付

的時候，對於死亡的原因到底是所謂的天災不可歸責於第三人抗力的事件還是其

他的事故，在我們法院實務上面舉證責任的分配，分配的情況是怎麼樣？ 

 

李局長：跟委員報告，我想這個部分可能也看各個不同的情況，像這次0206的

震災的部分，因為他的死亡的情況其實是比較明確，所以很多保險公司其實也沒

有所謂要不要找鑑定的問題，他們就是直接去理賠了，所以我想這可能也是看各

個不同的狀況來決定。 

 

黃國昌：沒有，因為我時間到了，這個是我最後再提醒保險局要預先做準備的另

外一個法律問題，因為你在瞭解實務上面舉證責任怎麼分配，對於現在很多人所

提出來質疑是說，雖然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的抗力事件沒有外力介入，但是這個

往往牽涉到接下來在司法程序當中舉證責任的問題，譬如說颱風過後以後，這些

保險法的學者所舉出來，那如果發現一個幼童很不幸的在發現他在池塘溺斃，那

到底是不是歸責於天災還是其他的事故，這個在法院認定實務上舉證責任的分配

對我們今天在討論的道德風險的高低等等都會產生非常關鍵的影響，所以我也希

望保險局就這個部分能夠預先做準備，把這些意見呈現出來給本委員會的委員在

接下來審議法案的時候的參考，謝謝。 

 


